
科技部補助延攬人才業務報告

報告人：周君霖專員



爭取外部經費

發展國際師資與研究能量



邀請國際學者短期訪問

延攬客座教師/研究人員

延攬博士後研究人員



補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



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申請/補助（107年6月5日起實施）

邀請對象 諾貝爾獎級獎項得主 國家院士等級 學術研究機構學者專家

補助範圍 研討會、研習會、學術演講、計畫技術指導及諮詢

申請時間 六個星期前（受邀人抵臺）

補助
項目

日支津貼 以七日內為原則，得因需要延長至一個月（31天）

往返機票費 補助本人機票費
視需要補助其隨行家屬 補助本人機票費 補助本人機票費

補助期間義務 受邀人在臺期間至少提供二次公開演講

審核作業 申請案自收件後，於二個月內依審核基準審畢，經相關司長核定後函知受補助機構

法規參考 http://bit.ly/短期訪問

http://bit.ly/%E7%9F%AD%E6%9C%9F%E8%A8%AA%E5%95%8F


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結案

結案報告繳交
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及經費結報前，線上繳交：
（一）訪問演講或技術指導等經過及內容摘要
（二）檢討及建議

經費之結報 依學校規定辦理核銷。

結報程序 每月月底完成當月該案核銷後，由主計室及研發處於每月十日前函送科技部歸墊。

其他注意事項 演講活動前，應將該項學術活動刊登於相關媒體並知會相關單位。



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
(客座教師/研究人員)



延攬客座科技人才申請（108年8月1日起實施）

受延攬人 講座人員
（限國外）

客座人員
（限國外） 博士級研究人員

申請方式

(1)申請書
(2)現職、學經歷及身分證明文件
(3)最近三年已出版最具代表性或與計
畫內容相關之學術著作

(4)申請機構完成審查程序並經機關用
印之相關證明文件

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者

補助延攬博士級研究人員之
員額／人才進用申請書申請

未申請、自籌經費
補助計畫者

同講座、客座人員檢附申請
文件

研發役男身份 檢附相關證明影本

應屆畢業者 出具口試及論文之臨時學歷
證明文件（經費撥付時繳交
學位證書影本）

審查期程 自收件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完成

補助期間
注意事項

以一個月至一年
為一期，最長三
年

以三個月至一年
為一期，最長三
年

以三個月至一年為原則。配合多年期研究計畫，經
審查得申請繼續補助。

前後二次補助期間間隔未滿一年合併計算

繼續補助者，應於補助期滿一個月前，線上繳交前一補助期間之參與研究工作報告



延攬客座科技人才補助
受延攬人 講座人員

（限國外）
客座人員
（限國外） 博士級研究人員

教學研究費或研
究費

依支給基準表支給。申請機構應依稅法規定按月扣繳其所得稅，所得稅之申報由受延攬人自
行辦理，申請機構應予協助。

機票費
（以一次為限） 往返商務艙機票 往返經濟艙機票

勞健保
險費

參與 其雇主應負擔之保險費由科技部補助。

未參與 申請機構協助辦理「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科技部補助百分之六十五。

薪給差額補助金
納入編制後，科技部得補助教學研究費及薪給差額全部或一部份，補
助期間以三年為限。
其他補助費用(機票、勞健保)則不再予以補助。

勞工退休金或
離職儲金

（依勞基法）
不適用

適用 雇主應按月提繳部分由本部補助

不適用 辦理離職儲金

參考網址 http://bit.ly/客座科技人才

http://bit.ly/%E5%AE%A2%E5%BA%A7%E7%A7%91%E6%8A%80%E4%BA%BA%E6%89%8D


延攬客座科技人才結案（108年8月1日起實施）

受延攬人 講座人員
（限國外）

客座人員
（限國外） 博士級研究人員

工作報告繳交 補助期間結束後二個月內，經由申請人登入線上繳交，辦理結案。

經費之結報 補助期滿後，由主計室及研發處於三個月內辦理經費結案。若有餘款則繳回科技部。

注意事項
補助期間結束後三個月內未辦理經費結報及繳交工作報告，經催告仍未辦理者，將從申請
機構之其他延攬科技人才補助經費項內扣除相關經費，亦得視情形暫停申請機構向科技部
申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案。



補助延攬博士後研究學者



延攬博士後研究學者申請
受延攬人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博士後研究

申請方式

1.依科技部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第五點申請方式規定備齊所有申請文件

2.申請時程：
(1)固定時程，每年辦理二次：
a.每年五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自當年八月一日起聘
b.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自次年一月一日起聘
(2)隨到隨審：
a.為科技部人文司規劃推動專題研究計畫，且為配合計畫即時需求博士後研究人員者。
b.已獲補助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因故於延攬期間提前離職，且所餘計畫執行期限仍達四個月
以上者。

審查期程 自收件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補助、結案 悉依科技部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及相關法規辦理。

參考網址
1. http://bit.ly/客座科技人才
2. http://bit.ly/博士後研究

http://bit.ly/%E5%AE%A2%E5%BA%A7%E7%A7%91%E6%8A%80%E4%BA%BA%E6%89%8D
http://bit.ly/%E5%8D%9A%E5%A3%AB%E5%BE%8C%E7%A0%94%E7%A9%B6


報告完畢，謝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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